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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涛，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MBA商法兼职教授，现为昆钢控股资本运营部
副主任、昆钢集团战略发展部副主任（挂职）。
长期讲授“金融法学”、“证券法”、“商法”、“管理学”等课程，曾主编出版《税务筹划》、《
现代企业管理》等著作与教材，参与编著《云南省公务员考试指导·法律知识》、《农村信用社招录
考试指导’金融知识》等教材，公开发表法学、管理学论文20余篇，主持完成民政部立法研究、云南
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等课题项目。
近年来，重点研究与讲授商法学，同时深入参与或主持大型国有企业产业规划、管理创新、资本运营
等工作。
 马慧娟，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经济法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云南分会理事、
云南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理事、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立法专家库专家、云南省委政法委“法律咨询专
家库暨案件评查专家组专家”。
近年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教材、著作20余部。
主要著作有：《民法商法经济法实用大词典》（执行主编）、《市场经济法学》（主编）、《公务员
录用面试，法院、检察院面试教程》、《经济法通论》（编著）等。
 佴澎，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经济法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法、纠纷
解决机制。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机制研究——以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
的法治保障为视角”并获免予评审结项。
获云南省第九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多个奖项。
出版专著《从冲突到和谐——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入选“当代云南社会科学
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合著《中小企业上市律师指南》，在《清史研究》、《法学杂志》、
《云南社会科学》、《思想战线》等杂志上发表文章近30篇，共计2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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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金融与金融法概述 第一节金融基础知识 第二节金融法概述 第三节金融法律关系 第四节 中国金
融法治状况及方向 第二章 中央银行法律制度 第一节 中央银行与中央银行法概述 第二节 中国人民银行
法概述 第三节反洗钱法律制度概述 第三章银行业金融机构法律制度 第一节商业银行法 第二节政策性
银行法律知识 第三节农村金融机构法律制度 第四章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律制度 第一节银行业监督管理
法概述 第二节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许可与撤销 第三节我国银行业务的监督管理 第四节有效银行监
管的核心原则 第五章存贷款法律制度 第一节存款业务法律知识 第二节贷款业务法律知识 第六章支付
结算法律制度 第一节支付结算概述 第二节票据支付结算业务法律知识 第三节其他支付结算业务法律
知识 第七章证券法律制度 第一节证券与证券法概述 第二节我国的证券发行法律制度 第三节我国的证
券交易法律制度 第四节证券服务机构法律制度 第五节证券业监督管理法律制度 第八章证券投资基金
法律制度 第一节证券投资基金概述 第二节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当事人 第三节证券投资基金的运行 
第九章保险法律制度 第一节保险法概述 第二节保险法律关系的当事人 第三节保险合同 第四节保险业
监督管理 第十章信托和融资租赁法律制度 第一节信托法律知识 第二节融资租赁业务法律知识 第十一
章 期货和外汇法律制度 第一节期货业务法律知识 第二节外汇业务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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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监事会：农村合作银行设监事会，人数为5～9人。
监事会成员由职工代表和股东代表组成，其中，职工担任的监事不得超过监事总数的1／3。
监事会中的职工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非职工监事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监事任期3年，可连选连任。
董事会成员、行长、副行长及财务主管人员不得担任监事。
 （三）农村商业银行的组织机构    1.股东大会：农村商业银行由股东组成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是农村
商业银行的权力机构。
股东大会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6个月内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由董事会负责召集；出现《公司法
》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由股东按持有股份的数额行使表决权，实行一股一票。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代理人应当向农村商业银行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
内行使表决权。
股东大会的决议必须经过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半数通过。
股东大会对农村商业银行修改章程、合并、立或解散做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
农村商业银行股东大会应当实行律师见证制度，并由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农村商业银行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股东夫会决议等文件应当报送当地银行监管机构备案。
 2.董事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其成员为7～19人，其中本行职工担任董事的人数
应不少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1／4，但不应超过董事会成员的1／3，除本行职工外的其他自然人股东担
任董事的人数不得少于董事人数的1／4。
董事每届任期3年，可连选连任。
农村商业银行董事会应设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与农村商业银行及其主要股东之间不应存在影响其独
立判断的关系。
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时尤其要关注存款人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可设副董事长1～2人，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副董事长每届任期3年，可连选连任，离任时须进行离任审计。
农村商业银行董事会例会每年至少应召开4次，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会应当通知监事会派员列
席董事会会议。
农村商业银行董事（包括独立董事）每年应至少参加两次董事会会议，违反此款规定的，经股东大会
通过，可取消其董事资格。
董事会应当建立规范公开的董事选举程序，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一个月，董事会应向股东披露董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
农村商业银行董事会决议须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签字，并在会议结束后10日内报当地银行监管机
构备案。
董事会决议须经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方能生效。
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法规和章程，致使农村商业银行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策且未表示异议的
董事应负赔偿责任。
董事会在聘任期限内解除行长职务，应当及时告知监事会和银行监管机构，并做出书面说明。
未经行长提名，董事会不得直接聘任或解聘副行长、财务和信贷负责人。
 3.行长：农村商业银行设行长1人，可设副行长2～3人，由董事会聘任和解聘，行长对董事会负责。
农村商业银行行长人选由董事提名，董事会聘任；副行长由行长提名，董事会聘任。
行长、副行长每届任期3年，可连聘连任。
农村商业银行行长不得由董事长兼任。
农村商业银行行长每年接受监事会的专项审计，审计结果应向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行长、副行长离任时，须进行离任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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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融法律制度与实践》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着重构建金融法基础知识体系，同时提倡结合现实
的金融热点问题以引发读者思考；以知识拓展与案例分析等方式突出《金融法律制度与实践》的实操
性。
《金融法律制度与实践》适合作为普通高等院校金融、法学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专项
选修课教材，还可作为企业管理人员系统认识我国金融法律制度、了解法治化金融实践程序的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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